
臺南市 113學年度月薪制特教學生助理人員甄選 

資格審查通過名單 

序號 區域 准考證號 姓名 序號 區域 准考證號 姓名 

1 

大
永
華
區
（
錄
取
11
名
） 

A-0001 王○瑟 27 

大
新
豐
區
（
錄
取
6
名
） 

B-0001 黃○雅 

2 A-0002 蔡○真 28 B-0002 李○芬 

3 A-0003 丁○萱 29 B-0003 邱○滿 

4 A-0004 李○文 30 B-0004 吳○芸 

5 A-0005 胡○方 31 B-0005 李○蓮 

6 A-0006 李○英 32 B-0006 吳○純 

7 A-0007 彭○瀝 33 B-0007 張○惠 

8 A-0008 江○芳 34 B-0008 江○姿 

9 A-0009 張○惠 35 大
新
化
區
（
錄
取
2
名
） 

C-0001 曾○娟 

10 A-0010 陳○怡 36 C-0002 吳○雲 

11 A-0011 紀○玲 37 C-0003 李○瑩 

12 A-0012 沈○倫 38 C-0004 蘇○澄 

13 A-0013 張○雅 39 C-0005 沈○慧 

14 A-0014 張○羚 40 C-0006 陳○瑀 

15 A-0015 陳○如 41 （
錄
取
1
名
） 

大
新
營
區 

D-0001 黃○蓉 

16 A-0016 林○芬 42 D-0002 吳○纁 

17 A-0017 劉○芳 43 D-0003 陳○玲 

18 A-0018 沈○良 44 （
錄
取
2
名
） 

大
曾
文
區 

E-0001 莊○慧 

19 A-0019 陳○如 45 E-0002 鄔○雯 

20 A-0020 陳○萍 46 E-0003 姜○新 

21 A-0021 邱○芬 47 （
錄
取
2
名
） 

大
北
門
區 

F-0001 鐘○蓉 

22 A-0022 吳○華 48 F-0002 林○如 

23 A-0023 鄭○秀 49 F-0003 賴○蓁 

24 A-0024 侯○秀     

25 A-0025 翁○芳     

26 A-0026 曾○儀     



臺南市 113學年度月薪制特教學生助理人員甄選 

面試時間分配表 

【Ａ大永華區 A-0001～A-0013】 

考場 第一試場（202教室） 準備室 第一準備室（201教室） 

序號 准考證號碼 叫號時間 面試時間（含抽題） 

【報到時間 08:30～09:00】 

甄選說明 09:00～09:10（於準備室） 

1 A-0001 09:18 09:20～09:30 

2 A-0002 09:28 09:30～09:40 

3 A-0003 09:38 09:40～09:50 

4 A-0004 09:48 09:50～10:00 

5 A-0005 09:58 10:00～10:10 

6 A-0006 10:08 10:10～10:20 

7 A-0007 10:18 10:20～10:30 

【中場休息 10:30～10:40】 

8 A-0008 10:38 10:40～10:50 

9 A-0009 10:48 10:50～11:00 

10 A-0010 10:58 11:00～11:10 

11 A-0011 11:08 11:10～11:20 

12 A-0012 11:18 11:20～11:30 

13 A-0013 11:28 11:30～11:40 

 

 

 

 

 



臺南市 113學年度月薪制特教學生助理人員甄選 

面試時間分配表 

【Ａ大永華區 A-0014～A-0026】 

考場 第二試場（203教室） 準備室 第二準備室（204教室） 

序號 准考證號碼 叫號時間 面試時間（含抽題） 

【報到時間 08:30～09:00】 

甄選說明 09:00～09:10（於準備室） 

1 A-0014 09:18 09:20～09:30 

2 A-0015 09:28 09:30～09:40 

3 A-0016 09:38 09:40～09:50 

4 A-0017 09:48 09:50～10:00 

5 A-0018 09:58 10:00～10:10 

6 A-0019 10:08 10:10～10:20 

7 A-0020 10:18 10:20～10:30 

【中場休息 10:30～10:40】 

8 A-0021 10:38 10:40～10:50 

9 A-0022 10:48 10:50～11:00 

10 A-0023 10:58 11:00～11:10 

11 A-0024 11:08 11:10～11:20 

12 A-0025 11:18 11:20～11:30 

13 A-0026 11:28 11:30～11:40 

 

 

 



臺南市 113學年度月薪制特教學生助理人員甄選 

面試時間分配表 

【Ｂ大新豐區、Ｃ大新化區】 

考場 第三試場（602教室） 準備室 第三準備室（601教室） 

序號 准考證號碼 叫號時間 面試時間（含抽題） 

【報到時間 08:30～09:00】 

甄選說明 09:00～09:10（於準備室） 

1 B-0001 09:18 09:20～09:30 

2 B-0002 09:28 09:30～09:40 

3 B-0003 09:38 09:40～09:50 

4 B-0004 09:48 09:50～10:00 

5 B-0005 09:58 10:00～10:10 

6 B-0006 10:08 10:10～10:20 

7 B-0007 10:18 10:20～10:30 

8 B-0008 10:28 10:30～10:40 

【中場休息 10:40～10:50】 

9 C-0001 10:48 10:50～11:00 

10 C-0002 10:58 11:00～11:10 

11 C-0003 11:08 11:10～11:20 

12 C-0004 11:18 11:20～11:30 

13 C-0005 11:28 11:30～11:40 

14 C-0006 11:38 11:40～11:50 



臺南市 113學年度月薪制特教學生助理人員甄選 

面試時間分配表 

【Ｄ大新營區、Ｅ大曾文區、Ｆ大北門區】 

考場 第四試場（603教室） 準備室 第四準備室（604教室） 

序號 准考證號碼 叫號時間 面試時間（含抽題） 

【報到時間 08:30～09:00】 

甄選說明 09:00～09:10（於準備室） 

1 D-0001 09:18 09:20～09:30 

2 D-0002 09:28 09:30～09:40 

3 D-0003 09:38 09:40～09:50 

4 E-0001 09:48 09:50～10:00 

5 E-0002 09:58 10:00～10:10 

6 E-0003 10:08 10:10～10:20 

【中場休息 10:20～10:30】 

7 F-0001 10:28 10:30～10:40 

8 F-0002 10:38 10:40～10:50 

9 F-0003 10:48 10:50～11:00 

 

 

  



臺南市 113學年度月薪制特教學生助理人員甄選 

試場配置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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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 113學年度月薪制特教學生助理人員甄選 

試場規則 

一、應考人應憑准考證及國民身分證（或駕照、具照片之健保卡等）正本應試，

並提供予現場試務人員核對身分。 

二、請應考人依簡章報到時間統一至試場報到。 

三、進入考場前，手機、通訊器材、計時器、相機、平板電腦、電子穿戴式裝置

或其他電子器材不得攜入試場，應先關機或切換靜音模式置於包包中，放置

於現場指定之物品管理處。 

四、報到後不得任意離開準備室，如需上洗手間或有其他特殊理由須離開，應先

告知工作人員並繳回「應試序號牌」，俟回到準備室，需請工作人員重新確

認身分。 

五、皮包等重要財物及證件請隨身攜帶，可帶入試場並置放於入口桌子上，工作

人員不負保管責任。 

六、面試時，於試場唱名三次未到者視同自願棄權。 

七、應考人進入試場即開始計時，完成面試後，離開時務必向工作人員繳回應試

序號牌。 

八、進行面試時，不得出現(或足以暗示)個人身分之資訊【例如准考證號碼、自

我介紹、姓名或學校名稱】，違者扣面試總成績 5 分。 

九、面試時間以 10分鐘為原則，並以響鈴提示，結束前 1分鐘，鈴響 1次準備

結束；時間到時，鈴響 2次應立即停止，經提醒仍未停止者，扣面試總成績

5分。 

 


